
「 「內 內地 地勞 勞動 動合 合同 同法 法」 」 研 研討 討會 會 

2 20 00 07 7 年 年  1 11 1 月 月  2 27 7 日 日 

研討會期間，尚未回答的參加者提問： 

1.  用人單位若與員工簽訂一年半時間的合同，而試用期為期兩個月，請問如果員工 

在這兩個月的試用期表現不理想，用人單位希望可以再給他一個月的時間以作進 

一步之觀察，故此延長該同事一個月的試用期，請問用人單位這樣做是否合乎法 

律法規？這樣的情形是發生在 2007年，請問是否合法？ 

根據勞動合同法的規定，勞動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滿三年的試用期不得超過二個 

月，所以用人單位增加一個月試用期的作法不符合規定。如發生在 2007年，就 

不受上述限制。 

2.  工會代表若是人事部員工，可有法律風險？ 

任何員工都有資格成為工會代表，人事部員工應無特別的法律風險。 

3.  新的勞動合同法有沒有規定填寫實際工資，還是可以用當地的最低工資填寫呢？ 

要求在勞動合同中寫明勞動報酬（實際工資）。 

4.  港澳臺同胞在內地工作，僱主要為他們繳納社保嗎？(我知悉這條例在 2005年已 

通過) 

是的，僱主要給他們購買社會保險。 

5.  如勞務派遣單位不依法交社保，用人單位有沒有責任去承擔這部份社保？ 

勞務派遣單位（即用人單位）是僱主，有責任依法繳納社保，用工單位無該項責 

任。 

6.  怎樣界定 “高級”職員？是不是用薪金水準來決定？ 

法律無規定，單位自己決定。 

研討會期間，已回答的參加者提問﹕ 

7.  因趕工需要，聘請臨時工(時薪)，是否需簽訂勞動合同？ 

非全日制用工（每日不超過四小時，每週不超過二十四小時）可以達成口頭協 

定，不簽書面勞動合同。 

~ 以下僅為講者對與會者提出的問題作出的一般性意見，並非正式的法律/專業意見。~



8.  國內員工可否直接跟香港總公司簽訂聘請合同？若是，按內地的還是香港的法律 

作為裁定？ 

如香港總公司在內地有獨立的企業，就應當安排內地員工與內地企業簽署勞動合 

同。如果內地員工已經與香港總公司簽署了勞動合同並發生爭議的，如無明確約 

定以哪的法律為準時，根據以往的做法應以內地的法律規定為準。 

9.  在香港註冊的企業由於業務需要僱用內地員工在內地工作，由香港公司支付薪 

酬，這種勞務關係如何用新的勞動合同法處理及所面臨的法律問題？ 

基本同上。根據勞動合同法第 2條的規定，在內地設立的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勞動 

關係適用勞動合同法，並未對境外企業與內地員工之間的勞動關係是否適用該法 

作出明確規定。但是根據慣例，由於實際勞動關係發生在內地，均是以內地的法 

律加以管轄的。此外，如何處理相應的稅務、社保等問題，需同當地的勞動、稅 

務部門具體協商。 

10.  港澳臺人員與內地外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要注意的事項？與新法的關係？ 

港澳臺人員與內地外資企業簽署勞動合同，應以勞動合同法所要求的內容為準， 

除須包括內地員工的基本條款外，還應注意有關住房津貼、探親旅費、假期、稅 

項、子女教育津貼等相關部分，此外還應要求僱主及時辦理就業許可、居住等相 

應手續。 

11.  請問內地勞動合同法是否適用於香港公司派駐內地工作之僱員？ 

如未約定管轄法律，發生爭議時又是向內地勞動仲裁機構提出申請的，可以參照 

適用內地的勞動合同法。 

12.  員工不願意購買社保，企業是否可通過讓員工簽訂《放棄購置社保聲明》而免 

責？ 

不可以。 

13.  新勞動合同法有否規定購買社保的人員百份比？ 

僱主應當為其所有僱員依法購買社保。 

14.  新法實施後，合同期滿後(2008年以前入職)，企業不與員工續簽，是否需要補償 

員工？ 

需要，但是 2008年的補償標準應當根據勞動合同法的規定，之前的應當根據原 

合同或相應的法規標準補償。 

15.  在 2個合同後，便變成長期合約，是否可在合同未完成時用合同變更，延長合 

同？舊的合同是否不用重新簽，或可以更改在 1/1/2008？ 

根據勞動合同法第 35條的規定，協商一致的可以變更勞動合同。這裏要注意當連 

續的工作期限達到十年時，僱主就需要與僱員簽署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另外 

需注意，如果僱員事後有證據證明僱主是惡意延長合同期限、規避簽署長期勞動 

合同的，僱主就有很大法律風險。 舊的合同繼續有效，無須更改。



16.  員工工作當中，失職或做錯事，令公司利益蒙受損失，解僱時是否要作出補償 

呢？ 

你所說的屬於勞動合同法第 39條第三款的情形，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解僱時僱主 

無需補償。 

17.  員工惰懶，不願意工作，僱主多次警告仍未有改善，請問僱主能在不作補償的情 

況下立即把他開除？ 

由於懶散並不屬於法定的解僱理由之一，如果也不屬於公司規章所規定的嚴重違 

反勞動紀律的情形，僱主就不能在不予補償的情況下立即開除該員工。 

18.  如果員工在試用期工作表現未如理想，而公司亦有向員工反映，對方同意延長試 

用期 (公司有發延長試用期信，但沒有給員工簽收)，但到最後公司有理據證明員 

工失職，與對方即時終止合同，是否不需要向員工作出任何補償？ 員工可否事後 

向勞工局申訴說僱主迫他簽終止合同交件，要求僱主賠償 (代通知金、額外賠償 

金、交通費用、失業補助金等)？2007年法例與 2008年法例是否對此點都有不同 

處理方法？ 

這裏要分兩種情況：如果是在試用期內員工失職的，進而被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 

的，僱主解僱時不需支付賠償金；如果在試用期後員工失職的，但是並不屬嚴重 

失職並給僱主造成重大損害的，僱主開除該員工就面臨賠償的問題。另外，僱員 

要向勞動管理部門提供證據來證明是僱主逼迫其簽署終止勞動合同文件的，否則 

就很難成立。2008年勞動合同法最大的不同就是，如果僱主違反該法的規定解除 

勞動合同，需要按經濟補償標準的二倍向僱員支付賠償金。 

19.  假如我的員工現在的勞動合同於 2007年 12月 31日到期，到期後公司決定不與 

她續約，是否不受新勞動合同法約束？ 換言之，即無須給予經濟補償金？(註﹕ 

該員工是一名在上海僱用的經理) 

是的，不受勞動合同法的約束。無需為到期終止的勞動合同向其支付經濟補償 

金。 

20.  新合同是否可以完全取代 2008年 1月 1日前所簽訂的合同？ 

可以。只要僱主和僱員均同意。 

21.  僱主在什麼情況下可以解除無固定期限合同？ 僱主在什麼情況下，可以避免簽訂 

無固定期限合同？ 

僱主解除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和勞動合同應當終止的條件詳見勞動合同法第 36、 
39、40、41和 44條。在勞動合同法規定必須簽署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以外的情 

形下，僱主都不須與僱員簽署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 

22.  同一個用人單位是否允許各員工有不同勞動條件？ 每一個合同都要工會或全體職 

工通過嗎？(第四條) 

法律規定應當同工同酬同條件，當然，由於勞動崗位的不同，企業有權針對不同 

情況提供不同的勞動條件。是的，應將合同的主要內容徵求職工代表大會或工會 

的意見，他們有權對不適當的勞動合同條款提出修改意見，通過協商的方式解 

決。



23.  我司有一女性僱員，在我司剛想開除她時(即今年 12月約滿後)懷孕了，我知道她 

在懷孕期和哺乳期間我們不能開除她，對嗎？ 那麼，最快能將她免職的時間是何 

時？ 

是的，根據勞動合同法第 42條第四款的規定，在她的懷孕期、產期和哺乳期這三 

期內，你司不可以開除該員工。只有在其哺乳期結束後才可以根據有關規定和條 

件作決定。 

24.  員工在勞動合同快屆滿時剛好懷了孕，請問公司是否必須跟她續約？如在哺乳期 

前或哺乳期後解除員工，請問補償應怎樣計算？是按基本工資計算，還是連全部 

津貼計算？補償時期有多長，是從 2008年 1月 1日起計算嗎？ 

不需要，公司可以將合同期限延長至她的哺乳期結束。哺乳期內不可以與她解除 

勞動合同。哺乳期後、合同期限屆滿時解除的經濟補償金應從 2008年 1月 1日 

起算（指合同期限屆滿的經濟補償金）。 

25.  請問在哪裏可以找到以下資料？ 
(i)  勞動定額標準 (第 31條) 
(ii)  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勞動報酬及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第 55條) 
(iii)  當地平均月工資 (第 47條) 

這些資料可以在當地的勞動主管部門的網站上去查找，或向當地勞動部門查詢。 

26.  勞動合同要交政府部門登記嗎？ 

單獨的勞動合同不需要，集體勞動合同需報送勞動行政部門。 

27.  董事是否包含在勞動合同法內的勞動者？當公司清盤，員工的薪金是否優先支 

付？ 

董事並不屬於企業的勞動者，是投資方或其代表，不屬勞動合同法管轄，應按照 

公司法的有關規定執行。公司清盤時，員工被拖欠的工資屬於優先支付的範疇。 

28.  本法例生效前的年資，是否計算年資 (在以後的經濟補償金計算時)？ 

因為按年資計算經濟補償金的作法在勞動合同法生效之前就有，自然就應當予以 

累積計算，只是 2008年起的期限計算標準和具體方法應當按勞動合同法的規定 

執行。 

29.  公司是否一定要組織工會？有工會對公司有利嗎？ 

法律沒有規定一定要組織工會。 

至於工會對公司是否有利，首先，工會要在區一級總工會的指導下成立，工會人 

員的也是如此，工會作為僱主與員工之間的第三方，可以在協調人事及行政規章 

制度方面起到一些積極作用，如果有大規模裁員等情況發生，也需要首先通過工 

會同意。



30.  請問最低工資是否包括住宿、膳食？另外，如計算超時工作工資，是否可將基本 

工資（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扣除住宿、膳食後計算？ 

最低工資不包括住宿、膳食，各地方的最低工資標準不同，例如，上海市今年的 

工資標準為 840元。 

如果計算超時工作工資（此處我的理解通俗稱為“加班工資”），不可將基本工資 

扣除食宿、膳食後計算，基本工資不得低於法定最低工資，且必須以現金形式發 

給僱員。 

31.  工人是經由外包商聘請，而工人工作地點在經營者工廠內，倘發生事故應由誰負 

責？若由承包商負責，而承包商跑掉及不負責任應如何處理？ 

發生事故/工傷等情況，由該工人勞動關係所屬僱主公司負責，即工人和誰簽訂勞 

動合同，誰為該工人負責。 

如果需要承包商負責，必須另外與承包商、工人訂立一個三方合同。 

承包商跑掉的風險無論如何都將存在，只能通過法律手段將損失減到最小，但前 

提是，承包商承諾負責。 

順帶一提，所有企業都需要為員工繳納工傷保險，是國家強制規定的，工傷保險 

可以支付一部份工傷造成的費用，也可以為公司規避風險，因為企業已經盡了購 

買工傷保險的義務。 

32.  外資公司於內地設立代表處，招聘員工是否必須通過“勞動局外企服務部” 
（FESCO對外服務公司）（例如日本公司在深圳的代表處）？“勞動局外企服務 

部 ”介紹過員工後，是否要每月支付手續費？ 

外資公司於內地設立代表處（非經營性質）招聘員工可以自主進行，但是員工的 

勞動關係管理必須通過對外服務公司（FESCO），因為代表處是沒有獨立用工權 

的，在這種情況下每個月都需要向 FESCO根據委託管理的員工數支付管理費。 

33.  可否具體說明背景調查方法？ 

新勞動合同法關於背景調查沒有規定。 

專業的招聘公司與高管搜索公司使用一種比較規範的做法，讓被調查人事先簽署 

認可文件，同意針對他/她的過往紀錄進行調查並提供幾個推薦人姓名，並就此展 

開調查。 

34.  “背景調查”該如何進行？由哪些單位執行？ 

背景調查在中國市場，目前沒有單位被明確授權可以執行，只能通過被調查人主 

動提供推薦人姓名或通過私人關係進行詢問，或通過專業的招聘與高管搜尋公司 

開展此類調查。 

2008年 1月 29日




